
公職王歷屆試題(105 關務特考) 

共 1 頁 第 1 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www.public.com.tw 

10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關務人員考試、105 公務人員特種

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及 105 年國軍上校以上軍官轉任公

務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關務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關稅法務 

科 目：民事訴訟法與強制執行法 

一、試回答下列各題： 

當事人提起訴之客觀合併，聲明有數項，其中一項聲明，判決書之主文與事實欄均未記

載，而於理由欄記載裁判意旨，屬判決之補充或更正？（9 分） 

兩造當事人於訴訟上成立和解，嗣當事人以和解筆錄有顯然之錯誤，聲請更正筆錄，法院

應為如何之處理？（8 分） 

原告甲聲明供擔保宣告假執行，被告乙聲明供擔保免為假執行宣告，法院判決甲勝訴，並

分別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乙上訴，第二審法院為廢棄原判決，駁回甲在第一審之訴，此

時法院就免為假執行部分，應為如何之處理？（8 分） 
【擬答】： 
判決書之主文與事實欄均未記載，僅於理由欄記載裁判意旨，法院應以裁定更正之： 

依民事訴訟法（下同）第231條第1項，判決對外宣示或公告後，為該判決之法院原則上

受其羈束而不能變更判決內容。惟判決如有顯然錯誤，或正本於原本不符時，第232條例

外容許法院得隨時依職權或依聲請，以裁定更正之。所謂顯然錯誤，實務見解認為係指

判決中所表示者與法院本來之意思顯然不符，而為一望即知之錯誤，且錯誤須不影響判

決之結果。 

本題，判決書雖僅於理由欄記載裁判意旨而有缺漏，基於判決主文乃由判決事實及理由

所生之結論，例如第二審法院如認上訴人所提追加之訴為不合法，而未另以裁定予以駁

回，又未於判決駁回上訴之同時，將追加之訴一併於主文內記明駁回，僅在判決理由欄

加以敘明，即屬第232條第1項所規定之判決有類似誤寫誤算之顯然錯誤 (最高法院74 年

第12 次民事庭決議參照)。 

和解筆錄應更正者，法院應類推適用本法關於判決書錯誤更正之規定：  

和解筆錄，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法律上雖無得為更正之明文，然

依實務見解，從本法第380條、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3款等規定觀之，訴訟上之和解與確定

判決有同一之效力，本法第232條第1項關於判決書更正錯誤之規定，於和解筆錄有同一

之法律理由，自應類推適用之 (最高法院民事判例 43 年台抗字第 1 號判例參照) 。 

本題，和解筆錄具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之情形，法院書記官即得類推適

用第232條第1項之規定，並依第216條第2項：關係人對於筆錄所記有異議者，法院書記

官得更正之規定，而為更正之處分。 

法院應於判決內，命原告返還及賠償被告因假執行或免假執行所為給付及所受損害： 

法院廢棄或變更宣告假執行之本案判決者，依第395條第2項之規定，應依被告之聲明，

將其因假執行或免假執行所為給付及所受損害，於判決內命原告返還及賠償，被告未聲

明者，並應告以得為聲明。 

茲有附言者，依實務見解，對此項裁判有脫漏時，當事人應依第233條之規定，聲請補充

判決救濟之(最高法院民事判例 53 年台抗字第 211 號判例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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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下列情形：訴訟程序是否當然停止？若有訴訟代理人代理訴訟者，其情形有無不同？ 

父甲以撤銷贈與為原因，訴請子乙將受贈之土地移轉登記返還於甲，訴訟中甲死亡，乙為

唯一之繼承人。（10 分） 

 A 棟大樓於民國 105 年 2 月 6 日地震中震毀，該大樓之全體所有人為甲、乙、丙、

丁、戊、己 6 人，該 6 人共同起訴為原告，訴請房屋出賣人被告庚賠償原告所受損害，

訴訟繫屬後，全體共有人選定甲、乙為當事人，嗣乙、丙於訴訟繫屬中死亡，試問乙、丙

之死亡是否影響甲被選定人之資格？乙之繼承人得否承受訴訟？（15 分） 

【擬答】： 
無論有無訴訟代理人，訴訟程序均終結： 

民事訴訟法（下同）第168條規定，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

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又第173條復規定，第168條之規

定，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之。但法院得酌量情形，裁定停止其訴訟程序。 

次按繼承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始，民法第1147條定有明文。被繼承人死亡時，其財產上

之一切權利義務，即為繼承人所承受。又按債權與債務同歸一人時，債之關係消滅，為

民法第344條所明定。 

本題，父甲為權利人，訴請其子即義務人乙將受贈之土地移轉登記返還於甲，訴訟中甲

死亡，乙為唯一之繼承人，依前揭民法混同規定可知，甲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即為

繼承人乙所承受，債權債務同歸於乙一人，債之關係已消滅。既然實體法上權利義務發

生混同結果，訴訟法上自無原被告當事人兼併之問題，此時無論有無訴訟代理人，法院

應以訴訟已無對立之兩造為由而駁回訴訟。 

按多數有共同利益之人，得由其中選定一人或數人，為選定人及被選定人全體起訴或被

訴，本法第 41 條第 1項參照。本題甲、乙、丙、丁、戊、己 6 人為同一地震而受損之原

因事實下之共同被害人，屬於具共同利益者，自得依上開規定選定甲、乙，向房屋出賣人

被告庚起訴，合先敘明。茲就題示被選定人乙、及選定人丙分別於訴訟繫屬中死亡之處

理，分述如下： 

被選定人乙死亡者，不影響被選定人甲之資格，甲仍得為全體為訴訟行為： 

被選定人中，有因死亡或其他事由喪失其資格者，他被選定人得為全體為訴訟行為，本

法第43條定有明文。依題示，被選定人乙雖因死亡而喪失其被選定人之資格，然應尚有

被選定人甲得續為當事人進行訴訟，因此依前開規定，被選定人甲之資格不受影響。 

選定人丙死亡者，因丙已脫離訴訟，故亦對被選定人甲之資格不生影響： 

多數有共同利益之人，於訴訟繫屬後選定其中一人或數人為訴訟當事人者，其他當事人

即脫離訴訟，第41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題選定人丙曾選定甲、乙為訴訟當事人，依上開

規定，選定人丙顯已脫離訴訟，而非訴訟之當事人。故丙之死亡不影響訴訟，亦無由丙

之繼承人承受訴訟之餘地。 

三、債權人甲於民國 104 年 5 月 5 日，對於債務人乙取得新臺幣（下同）600 萬元清償借 款之確

定終局判決後，即於同年月 12 日，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臺 中地院）聲請查

封拍賣乙所有之珠寶一批，臺中地院於同年 7 月 7 日以 660 萬元拍 定決標。乙之另一債權人

丙則於同年 6 月 3 日，持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下稱彰化地 院）許可強制執行 300 萬元之本票

裁定影本，繳費並以書狀聲明參與分配，經臺中 地院於同年 6 月 9 日裁定，命丙應於收受裁

定正本後 10 日內，補正彰化地院許可強 制執行之本票裁定正本，惟丙遲至同年 7 月 15 日，

始提出該本票裁定正本補正。臺中地院對於甲、丙之債權，應如何分配？（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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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依強制執行法(下同)第 32 條規定，他債權人參與分配者，應於標的物拍賣、變賣終結或依

法交債權人承受之日一日前，其不經拍賣或變賣者，應於當次分配表作成之日一日前，以

書狀聲明之。逾前項期間聲明參與分配者，僅得就前項債權人受償餘額而受清償；如尚應

就債務人其他財產執行時，其債權額與前項債權餘額，除有優先權者外，應按其數額平均

受償。 

次按依第 34 條第 1項規定，有執行名義之債權人聲明參與分配時，應提出該執行名義之證

明文件。第 6條復規定，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應提出證明文件(依第 4條第 1項第 6款聲

請者，應提出得為強制執行名義之證明文件)；證明文件，未經提出者，執行法院應調閱卷

宗。但受聲請之法院非係原第一審法院時，不在此限。 

本題中，債權人甲對於債務人乙，持確定終局判決之執行名義，向台中地方聲請強制執

行；乙之另一丙執有彰化地院准許強制執行之本票裁定正本(第 4條第 1項第 6款之執行名

義)，由於彰化地院並非受聲請執行之原第一審法院(即台中地院)，則丙於拍賣終結之日一

日前以書狀聲明參與分配，惟其僅提出執行名義影本，經執行法院定期命其提出執行名義

正本，丙卻遲至拍賣終結後，始行補正，執行法院就此之處理有下列二說爭議： 

甲說：丙僅得就餘額受償。 

有執行名義之債權人丙應依本法第6條第1項規定，於拍賣終結前提出執行名義正本方屬

合法，若於拍賣終結後始提出非受聲請執行法院准許強制執行之本票裁定正本，仍應受3

2條第2項規定之限制，僅得就餘額受償。 

乙說：應准予丙參與分配。 

丙係有執行名義之債權人，僅係未提出執行名義正本而已，且在執行法院台中地院裁定

駁回前已補正其欠缺，應認為自始合法，而准許分配。 

實務見解採甲說，管見亦採此說，始符合第6條第1項之要求。 

是以，本題丙依非受聲請執行之原第一審法院准許強制執行之本票裁定聲明參與分配，依

第 6條第 1項規定，應提出該本票准予強制執行之裁定正本。而丙因未依此規定聲明，經

執行法院定期命補正，丙既未於拍賣終結之日一日前補正，不能認其自始為有執行名義，

而應認係有執行名義之債權人於標的物拍賣終結之日一日後參與分配，而應受強制執行法

第 32 條第 2項規定之限制，僅得就其他債權人受償之餘額而受清償。 

四、張三無正當權源，在李四所有之土地上興建房屋一幢（下稱系爭建物），因張三另積 欠王五借

款新臺幣（下同）200 萬元，經王五訴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 於民國 103 年 3 

月 3 日，判命張三應如數給付確定，王五即持該清償借款之確定終 局判決為執行名義，於

同年 4 月 1 日聲請臺中地院民事執行處就系爭建物查封執行，用以清償積欠之借款，臺中

地院民事執行處於同年 4 月 10 日完成查封程序。另李四 則本於所有權之法律關係，訴請

臺中地院於 103 年 5 月 5 日，判命張三應拆屋還地 確定，李四乃於同年 5 月 20 日執

該拆屋還地之確定終局判決為執行名義，向臺中地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就張三所有之系爭

建物應予拆除，並將占用土地返還之強制執行。則臺中地院民事執行處就李四拆屋還地

之聲請，應如何處理？（25分） 

【擬答】： 
臺中地院民事執行處應駁回李四拆屋還地之強制執行聲請，理由分述如下： 

強制執行程序之競合，係指數債權人，依數個執行名義，對同一債務人之同一標的物，同

時或先後聲請強制執行之情形。本題中，王五與李四先後分別依不同的確定終局判決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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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義(第 4條第 1項第 1款)，向執行法院聲請就張三所有之系爭建物強制執行，因而構成

強制執行競合之情形。 

本題，王五所據以聲請者為「金錢債權終局執行」之執行名義、李四則為「行為不行為終

局執行」之執行名義，屬於非金錢債權之執行名義。由於金錢債權與非金錢債權之終局執

行相競合時，因彼此目的不同，無法並存，故不能適用合併執行之規定。此時應如何處理

有三說： 

依實質法律關係決定說：以該執行名義之內容為物權請求權者優先。 

依時間先後決定說：通說所採，即依時間先後決定執行程序之優劣，先聲請執行者優先

實現其執行名義。認執行程序屬非訟程序，執行法院本不得為實體法律關係之判斷；且

若依實體關係決定者，則有使前執行程序無法定原因卻生事實上停止執行之效果。若後

執行程序有實體上排除前程序之權利時，應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救濟之。 

折衷說：原則上依聲請先後處理，但聲請執行在後者係基於物權而生之請求權者，應優

先於聲請在先之執行程序。 

管見採第 2說「依時間先後決定說」，因如採其他二說，則執行法院勢必將就實體法上權

利關係之優劣，判斷後始得決定何者先為執行，然因執行法院並無此項實體判斷之權限，

其結果必待另行訴訟以求解決，於判決前執行程序勢必陷於停止之狀態。似此情形，只因

發生彼此矛盾之強制執行之聲請，即可使前一執行程序發生事實上停止執行之效果，顯與

強制執行法另設強制執行停止規定之意旨不符。 

結論：本題，應以執行之先後決定優先次序，亦即應由王五之執行程序優先，而駁回李四

拆屋還地之後執行聲請。至於李四之後執行程序，如於實體法上李四有排除前執行程序之

權利者，應提起第 15 條之第三人異議之訴，排除前執行程序後，始得執行。 

  


